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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醉酒后坠楼 同饮者要担责？
法院：朋友已尽照护义务，无需担责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施迪

苏先生聚会饮酒后被朋友送至

小区门口， 第二天一早却被发现在

其居住楼宇高坠身亡。 为此， 苏先

生的家人将同饮朋友以及小区物业

告上法庭， 要求其承担 30%的侵权

责任。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 苏某枉顾自身健康和安

全， 放任饮酒， 最终发生了坠楼事

故， 对此负有根本和全部责任。 苏

某朋友及物业无需担责。

聚餐后回家，却高坠身亡

2018 年 6 月 1 日晚， 苏先生

与小沈、 小姚等朋友 14 人在餐厅

聚餐至当晚 9 点左右结束。 席间，

苏先生饮用了近半斤 42 度白酒和

一瓶多啤酒， 为安全起见， 小沈派

同聚餐的小姚顺路打车送苏先生回

家。 半小时后， 二人到达苏先生居

住小区， 又在小区门口的烧烤店小

酌， 其间苏先生又饮用了一瓶多啤

酒。 晚上 10点 20 分左右， 小姚把

苏先生送出烧烤店后， 返回烧烤

店， 苏先生自行离开。 不幸的是，

第二天早上 9点， 有人发现苏先生

在自己居住楼宇的 3 楼平台身亡。

根据法医检测， 苏先生血液中酒精

含量高达 2.58mg/ml， 为醉酒状

态， 死亡原因为高坠身亡。

据苏先生妻子所述，当晚 10 点

左右，她与苏先生进行了视频通话，

并看到了自家小区院墙， 苏先生那

会儿说已经和朋友聚餐完毕， 马上

要回家了。 经监控显示， 事发当晚

23 时 04 分， 苏先生在位于 2 楼的

自家门口逗留，并伴有脱衣、砸门、

踢门等动作。 23时 25分许，监控最

后一次拍摄到苏先生出现的画面

时，他位于同幢楼的 6楼的楼道。

朋友、 物业未尽安全

保障义务，家人诉至法院

苏先生的家人认为， 小区物业

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没有及时

发现苏先生在楼道内的异常举动，

让其徘徊许久酿成悲剧。 还指出，

当晚与苏先生共饮的朋友中， 小

沈、 小唐、 小孙、 小李、 小姚等 5

人存在劝酒、 灌酒、 赌酒、 罚酒等

不当行为， 应对其死亡负有一定责

任。 于是根据当晚情况， 苏家人向

普陀法院起诉了小区物业公司， 以

及上述 5 人， 要求 6 被告承担 30%

的侵权责任。 要求小沈等 5 名被告

共同承担， 包括死亡赔偿金 230 万

元 （含被扶养人生活费 91 万元）、

丧葬费 5.7 万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 总额为 240 多万元中 20%

的赔偿责任； 要求物业公司承担上

述总额 10%的赔偿责任。

法院： 应对自己的生

命安全负有最高注意义务

普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没

有证据证明被告小沈等 5 人在聚

会、 饮酒过程中存在劝酒、 灌酒、

赌酒、 罚酒等不当行为， 也没有

证据证明存在发现苏某过量饮酒

但未予制止的行为。 且众人还拒

绝了苏某在聚餐结束时提出继续

饮酒的提议， 小沈作为聚餐召集

人还安排小姚送苏某回家， 即便

二人在烧烤店再次饮酒结束后，

小姚也送苏某回去。 之后苏某与

妻子通话过程中一切正常， 并未

表现出精神异常或者神志恍惚，

监控录像显示， 苏某已到达自家

门口。 而苏某所居住的 2 楼， 一

般情况下不太可能发生“高坠”

危险,不能苛求各被告对苏某的高

坠身亡具有足够的可预见性。

因此， 法院认为被告小沈等 5

人都已经履行了照护责任， 对苏某

最终的高坠身亡缺乏可预见性， 无

需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被告物业公

司， 法院认为， 法定的安全保障主

要体现为协助性和防范性， 约定的

安全保障义务体现在双方均认可的

《物业服务委托合同》 中， 是保障

业主人身、 财产安全的合理区域范

围。 原告将公共秩序维护义务苛求为

被告物业公司的保安应发现苏某异常

举动， 超出合理范畴， 扩大了物业公

司的职责， 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普陀法院认为， 苏某作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明知

过量饮酒对身体乃至对家人、 社会的

危害性。 根据检验报告显示其血液中

乙醇含量为 2.58mg/ml， 达到醉酒状

态。 由此可见， 是苏某罔顾自身健康

和安全， 放任饮酒， 最终发生了坠楼

事故， 对此负有根本和全部责任。 正

因如此， 该案的法律适用中， 不存在

“公平责任” 的适用空间。

很遗憾， 正值壮年的苏某坠楼身

亡， 留下年长的父母、 年幼的子女。

出于人道主义和慰问， 被告小沈、 小

姚、 小唐自愿分别补偿 3 万元、 2 万

元、 1 万元。 希望上述款项可弥补家

属内心创伤。 法官再次呼吁， 小酌怡

情， 贪杯误事， 醉酒引发的事故应当

引起足够的重视， 知而慎行， “君子

不立危墙之下”， 每个人都应对自己

的生命安全负有最高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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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施晨霞

一起行政处罚案， 行政机

关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处罚决

定程序合法、 适用法律正确，

具有合法性。 但深究事件的背

后， 该处罚在合理性上有一定

欠缺， 被处罚人不服， 申请行

政复议。 针对这一争议， 浦东

新区人民检察院受新区司法局

邀请， 作为该行政处罚申请复

议案的陪议机关， 共同参与该

案的争议化解工作， 最终实现

争议的有效化解， 为该案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一棵树引发的争议

2020 年 5 月 1 日， 浦东新

区某镇人民政府接到举报： 该

镇一住宅区的业主王某某擅自

砍伐其住宅区北侧的一棵香樟

木。 收到举报信息后， 该镇人

民政府执法人员前往现场勘查。

2020年 7月 29日， 该镇政府对

王某某作出第 2202803001 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其于 2020

年 5 月 1 日在其住宅区北侧实

施擅自砍伐树木的行为， 违反

了 《上海市绿化条例》 相关规

定， 对王某某处以树木补偿标

准 5 倍的罚款 ， 共计人民币

90310元。

王某某不服该行政处罚，

于同年 8 月向浦东新区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

当合法遇到合理性不足

王某某为何不服？ 其行政

复议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

经调查核实， 该住宅小区

内， 因开发商在规划建设住宅

时未合理设计， 该小区内树木

普遍距离外墙较近， 而小区内

建设之初种植的小树经过十余

年生长， 均生长成为直径大于

25 厘米的粗壮树木。 王某某擅

自砍伐的香樟木即系因住宅规划

之初未合理设计种绿， 影响居住

环境的典型， 该树木位于王某某

住宅后院距外墙约 1 米处， 经过

十余年的生长， 根系发达， 缠绕

了地底的管线， 每逢雨季， 王某

某房屋内便发生漏水和污水倒灌，

给其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王某某实施砍伐行为之前，

曾向物业和居委会反映前述情况，

并希望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但物

业和居委会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2020 年 5 月 1 日， 王某某决

定雇佣工人自行移植树木， 但在

挖掘树木根茎过程中发现树木根

系缠绕煤气管线， 无法移植， 遂

将树木砍伐。

在本案中， 行政机关依照法

律规定对未事先取得相应砍伐手

续的树木砍伐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程序

合法、 适用法律正确， 具有合法

性。 但该处罚决定并没有让王某

某“心服口服”。

“我也知道小区内的树木不

能随意砍伐， 但这个树木对我和

家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多次反映后相关部门仍迟迟不给

解决方案。” 在王某某核实案情过

程中， 王某某向检察机关表示。

2020 年 12 月 10 日， 浦东新

区司法局依据与浦东新区人民检

察院签署的 《关于在行政复议中

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

工作意见 （试行）》 召开联席会

议。 区司法局向区检察院通告王

某某不服某镇政府行政处罚申请

复议案， 并邀请区检察院作为陪

议机关， 共同参与该案的争议化

解工作。

浦东检察院立即展开调查核

实工作。一方面向区司法局调阅相

关卷宗材料，向复议案件承办人了

解案件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通过

实地勘察、询问当事人，核实具体

案情以及深入了解当事人砍伐树

木的缘由、过程。

最终经调查核实并对案件进

行全面审查后， 浦东检察院与复

议机关均认为，行政机关依照法律

规定对未事先取得相应砍伐手续

的树木砍伐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于

法不悖。 但本案的案发有其特殊

性，王某某在砍伐树木之前已多次

向物业、居委会及相关部门反映情

况，相关部门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与本案发生有直接关联性。 另外，

王某某在行政程序中对其行为违

法性有充分认识，并承诺愿意采取

补救措施，补种树木。

综合考量前述因素， 浦东检

察院建议： 在王某某已经履行处

罚决定缴款义务的情况下， 可由

责任主体物业公司自愿对其作出

一定的经济补偿， 也作为物业公

司承担其过错的变通方式。 另由

王某某及时在小区内补种一棵同

类型树木。 上述建议得到复议机

关认同， 通过与相关部门、 申请

人王某某进行充分沟通、 协调后，

各方均予以接受。

2020 年 12 月 30 日王某某向

复议机关提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

今年 1 月 5 日复议机关作出终止

行政复议通知书并向浦东检察院

出具该案争议化解成功确认书。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检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 本

案并非单纯的个案问题， 当前城

市居民区往往存在因小区建设之

初对苗木种植设计规划不科学而

导致如今苗木成长后影响周边居

民居住环境的情况。

为实现“办理一案， 治理一

片”， 检察机关通过口头建议的方

式， 督促相应责任主体依法、 及

时、 充分履行自身职责， 研究相

应的妥善处置方案， 进而推动形

成对此类问题一揽子解决的可复

制、 可推广的城市治理经验。 通

过有效解决城市小区内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 （禁止擅自砍伐树）

与居民居住环境权益保护之间的

矛盾， 将切实保护人民居住环境

权益， 真正实现“人民城市为人

民”。

砍伐宅侧一棵树被罚9?？

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百姓“心头结”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郝梦真

本报讯 沪牌拍卖催生出不少代

拍机构。 近日，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

院 （以下简称上海嘉定法院） 南翔法

庭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在代拍车牌过程

中因无法确认车牌额度拍卖中标参与

人而引起的服务合同纠纷。

2020 年 5 月， 李某为了提升自

己沪牌中标的机会， 在某沪牌代拍

APP 平台注册并与该平台所在的上

海某代拍公司签订了代拍车牌协议，

约定由该公司为李某代拍上海非营业

性客车额度， 李某应于拍得额度的 3

日内支付服务费 15888元。 合同签订

后， 该代拍公司即刻安排员工为李某

处理代拍车牌的一系列事宜。 同月

23 日， 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网站显示李某于当日 11 时 30 分中

标， 成交价格为 89800元。

沪牌拍到了， 可李某却声称这是

自己朋友帮忙拍到的， 与该公司无

关， 因而拒绝支付原本约定的服务

费。 多次交涉未果后， 该代拍公司一

纸诉状将李某告上了法庭， 要求李某

支付车牌代拍成功的服务费。

庭审中， 该代拍公司认为其在帮

李某代拍车牌成功后及时将结果告知

了李某并提供了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

限公司网站显示的中标信息， 已履行

了代拍车牌的义务， 但因其公司管理

疏忽及网络更新， 无法提供中标时使

用设备的网络 IP地址。

承办法官至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

限公司调取了其公司仅能提供的数据

即中标时参与拍卖设备的网络 IP 地

址， 根据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反馈的信息， 将代拍公司与李某提供

的中标时参与拍牌设备的网络 IP 地

址进行比对， 并分别让双方就参与拍

牌的具体过程进行详细陈述。 李某对

自己拍牌的过程始终支支吾吾讲述不

清， 也无法提供确切的中标 IP 地址，

结合双方所作陈述， 承办法官最终推

断此次拍牌中标人应为代拍公司的员

工。 后经过法官悉心调解， 李某终于

承认了车牌的确为代拍公司方所拍

中， 双方也当庭达成调解， 李某当场

向该公司支付了服务费。

到底谁拍中了车牌？

代拍沪牌引发服务纠纷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6 年多前， 在奉贤某工

厂上班的杨某偷了 7000 余元现金，

并在之后的 5年多时间里， 以出海捕

鱼逃避警方抓捕， 更为此错过了见母

亲最后一面的机会。 日前经奉贤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杨某被奉贤

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犯盗窃罪， 获刑

9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

退赔款人民币 7302元发还被害人。

经检方披露，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1 时许， 犯罪嫌疑人杨某潜入工

厂二楼卫生间。 他看到卫生间对面的

一间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女士

包。 杨某拿走了包里所有钱 ： 共

6500 元现金和 1000 元港币， 匆忙离

开工厂。

被害人报警后， 民警通过技术手

段锁定杨某。 但当公安机关来杨某家

抓捕杨某时， 杨某却不见了踪影。 公

安机关只好网上追捕杨某， 一直到

2020 年 9 月 24 日， 时隔 5 年多后，

才抓获杨某。

原来， 2015 年 1 月 2 日， 杨某

发现开进自己家小区的警车后， 便躲

了起来， 之后立即逃往浙江舟山市普

陀山打工。 5 年多来， 杨某一直从事

出海捕鱼的工作， 从来没有离开过普

陀山， 也没有使用过身份证。 因此，

公安机关一直没有找到杨某的下落。

2020 年 9 月，杨某在普陀山遇见

一个南桥来的老朋友，朋友告诉杨某：

杨某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杨某的父亲

身体也不好……杨某决定当天就回

家，在买船票时暴露，继而被抓获。

盗窃7000余元潜逃5?多
获刑9?月，并处罚金3000元


